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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 滙豐保險客戶推薦推廣活動

推廣優惠

 「受薦人優惠」 於推廣期內（如下述定義），受薦人經推薦人推薦，遞交申請至香港上海滙豐銀

行有限公司（「滙豐」或「本行」），並成功申請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滙豐保險」）承保之指定人壽保險計劃（「合資格計劃」），可享以下優

惠：

合資格計劃 受薦人優惠

聚富入息保險計劃

除任何現有保費折扣優惠外，可獲

躉繳保費折扣優惠或 首年保費折扣優

惠

滙豐聚富入息延期年金計劃

滙豐盈達延期年金計劃

滙溢保險計劃

駿富教育萬用壽險計劃

駿富保障萬用壽險計劃

滙盛人生保險計劃

滙康保險計劃

滙豐裕達年金計劃

滙瓏環球壽險計劃

翡翠環球 翡翠尊尚環球世代萬用壽險

滙溢尊尚保險計劃

滙禧保險計劃

不適用於任何同時由滙豐保險見下述定義所提供的員工保費折扣優惠、首次投保保費折扣優惠或特別 優

惠。優惠詳情請參閱以下條款及細則及指定產品的及宣傳冊子及保單條款及細則，包括任何有關收費。優惠詳

情請參閱以下條款及細則及指定產品的及宣傳冊子及保單條款及細則，包括任何有關收費。

 「推薦人優惠」 於受薦人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之合資格計劃的冷靜期屆滿後，推薦人可獲港幣

元崇光現金禮券（「崇光禮券」）。

條款及細則

 滙豐保險客戶推薦推廣活動（「推廣活動」）適用於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成功遞交至滙豐之申請，並且須符合下列一般條款及細則（「條

款及細則」）。

 滙豐保險之保單持有人需符合以下條件方合資格成為本推廣活動之推薦人（「推薦人」）：

 於 年 月 日年滿 歲或以上；及

 為非美國公民，及╱或美國居民，及╱或美國納稅人；及

 於推廣期內為滙豐保險之有效人壽保單持有人；及

 於滙豐保險之記錄內持有有效的通訊地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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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推廣期內為非本行或滙豐保險員工；及

 已填妥推薦人申請表格登記成為推薦人；及

 已同意受薦人於本推廣活動提供其姓名及人壽保單號碼作為推薦人。

 本行之客戶需符合以下條件方合資格成為本推廣活動之受薦人（「受薦人」）：

 於 年 月 日年滿 歲或以上；及

 為非美國公民，及╱或美國居民，及╱或美國納稅人；及

 於推廣期內為非本行或滙豐保險員工；

 作出申請時並非持有任何已經生效之滙豐保險壽險保單或正待核保的滙豐保險保單申請；及

 已獲推薦人同意於本推廣活動提供其姓名及人壽保單號碼作為推薦人，並已通知推薦人該個人

資料之用途。

 受薦人必須於推廣期內到任何滙豐分行新申請合資格計劃時提供推薦人之姓名及人壽保單號碼，方

可享受薦人優惠。受薦人需確定所提供之推薦人資料之準確性，並與滙豐保險之記錄相符。若未能

提供，會導致推薦無效。

 受薦人須簽署訂明表格表示已獲推薦人同意於本推廣活動中提供其姓名及人壽保單號碼予滙豐保

險。提供之推薦人資料只會於本推廣活動中用作確認推薦人及受薦人於本推廣活動之資格。

 受薦人優惠只適用於受薦人於推廣期內成功新申請之合資格計劃，及於 年 月 日或之前

成功批核發出的保單 如保單為「翡翠環球世代萬用壽險」「翡翠尊尚環球世代萬用壽險」，則批

核發出期限為 年 月 日）。受薦人優惠不可轉讓。

 推薦人優惠不設每名推薦人上限。崇光禮券將於受薦人已發出之合資格計劃保單之冷靜期後按以下

日期以掛號形式寄往推薦人在郵遞時登記於滙豐保險的通訊地址。

保單之發出日期 崇光禮券於以下日期前寄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如受薦人經由同一名推薦人推薦多於一次並成功申請多於一個合資格計劃，該推薦人只可享推薦人

優惠一次（即崇光禮券一份）。所有該受薦人經同一推薦成功申請之合資格計劃則均可享受薦人優

惠。

 如受薦人於冷靜期期間取消已發出之合資格計劃保單，推薦人則不可享推薦人優惠。

 如遺失或損毀推薦人優惠，包括於郵寄途中遺失，將不會補發予推薦人。

 推薦人優惠不可兌換現金並受供應商之使用條款及細則約束。本行及滙豐保險對於推薦人優惠的供

應商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質素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推薦人及受薦人不可為同一人。

 推廣優惠並不適用於經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客戶經理投保人壽保險計劃的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客戶。

 本行及滙豐保險有權以其他禮品取代推廣優惠而毋須另行通知。

 推薦人並未獲授權為滙豐保險之保險代理，因此，推薦人並不獲授權向受薦人作出建議、銷售、安

排購買人壽保險計劃或提供任何銷售支援。受薦人不應倚賴任何由推薦人提供之資訊／建議而作出

投保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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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及滙豐保險保留於任何情況下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本行及滙豐保險亦可能運用酌情權取消

及╱ 或終止推廣優惠而毋須事前通知客戶。本行及滙豐保險不會為相關改變、終止及╱或取消決定

所引致之影響負上任何責任。

 除有關推薦人、受薦人、本行及滙豐保險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如有任何有關本推廣活動的爭議，本行及滙豐保險保留最終決定權。

 本條款及細則均受有關監管條例約束，並受香港法律所管轄及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以上人壽保險計劃乃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險」）承保，滙豐保險已獲香港特別

行政區保險業監管局授權及受其監管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滙豐保險將負責按人壽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乃根據保險業條例

（香港法例第 章）註冊為滙豐保險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人壽保險之代理商。以上產品乃滙豐保險

而非滙豐之產品，並只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銷售。有關產品細節及相關費用，請參閱有關之宣傳冊子及保

單。

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刊發


